公 示
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关于《加快落实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人社厅函[2025]129号）文件规定，经用人单位申报，2025年12月份共2个中小微企业2人符合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条件。现将补贴企业名称、享受人员名单、享受补贴时间、补贴金额等予以公示，公示期为2025年12月11日-12月15日。如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提出。监督电话:669926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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